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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开展防治碘缺乏
病日宣传活动，市疾控专
家提醒

中山属轻度缺碘地区
居民补碘要日常化
本报讯（记者 周映夏 通讯员 黄海航）5月

15日是我国第 26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宣
传日的主题是“科学补碘益智，健康扶贫利民”。
昨日上午，由市卫生健康局、小榄镇卫计局、广东
省盐业集团中山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市疾控中
心、小榄人民医院等承办的第26个“防治碘缺乏
病日”宣传活动在小榄人民医院举行。

根据相关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山市属于轻
度碘缺乏地区。自 1996年开始实行全民食盐加
碘的综合防治措施以来，我市碘缺乏病防治取得
显著成效。2018年8月，我市自查评估结果表明，
我市持续达到消除碘缺乏病目标，中山市 8-10
岁儿童甲状腺肿大率为 1%，达到消除标准的 5%
以下；2018年中山市 8-10岁儿童尿碘中位数为
190.0μg/L，碘营养状况处于世界卫生组织推荐
的最适宜水平（100-199微克/升）；孕妇尿碘水
平为 135μg/L，低于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标准
（150-249微克/升），处于轻度碘营养缺乏状态。

市疾控中心相关专家指出，碘缺乏危害是自
然环境缺碘造成，而自然环境缺碘状况是不能改
变、长期存在的，人体对碘的储存能力有限，如果
停止补碘，人体内储存的碘最多能维持 3个月，
因此补碘应遵循长期、微量、日常化原则。食盐是
人体的每日所需，符合这一原则。如果不食用碘
盐，人们会因摄入碘不足而受到碘缺乏危害。因
此，即使中山市已经实现了消除碘缺乏病目标，
食盐加碘防治工作仍须长期坚持下去，才能实现
可持续消除碘缺乏病的目标。

当天上午，小榄人民医院孕妇学校开展了一
次关于碘缺乏病防控知识讲座。课后，相关专家
在小榄人民医院妇幼大楼一楼大厅开展了面对
面的现场宣传咨询及专家义诊活动。盐业公司人
员现场讲解怎样辨别真假碘盐。

新闻百科

什么是碘缺乏病？
碘是人体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必不可少的

微量营养素，是人体合成甲状腺激素的主要原
料。碘缺乏病是由于自然环境缺碘，导致人体碘
缺乏而造成的一系列损害的地方病。它包括地
方性甲状腺肿、地方性克汀病（以呆、小、聋、哑、
瘫为主要特征）和亚克汀病、单纯性聋哑、智力
发育和生长发育损害等，孕妇缺碘可造成胎儿
流产、早产、死产和先天畸形以及小儿智力、体
格发育和神经运动障碍等。成年人缺碘可能会
导致甲状腺功能低下，容易疲劳、精神不集中、
工作效率下降。

如何正确购买和食用碘盐？
盐业公司相关工作人员指出，一是应通过正

规渠道购买碘盐，购买时要辨认清楚必须有包装
和碘盐标识。二是购买的碘盐要妥善保存，应放
在阴凉、干燥处，避免受日光直射和吸潮，离开灶
台存放，避免高温影响；存放时间不宜过长，可购
买小包装碘盐，做到随用随买。三是为防止碘丢
失，烹饪时不宜过早放入碘盐，宜在食物快熟时
放入；避免用碘盐爆锅、长时间炖、煮，以免碘受
热失效而失去补碘的作用。

市第一法院通报一起
涉黑涉恶刑事案件判决

敲诈食肆打砸店铺
两男子获刑1年3个月

本报讯（记者 张房耿 通讯员 吴娟欢）5月
15日，市第一法院通报一起涉黑涉恶刑事案件判
决。一团伙在沙溪镇深夜威胁食肆索要钱财，甚至
还喷“辣椒水”驱赶顾客、打砸店铺。最终，两名落
网男子均获刑1年3个月，并被处罚金5000元。

顾某春今年34岁，湖南省江永县人；李某臻
30岁，韶关市翁源县人。2018年 3月 4日凌晨，顾
某春、李某臻等人来到沙溪镇富华道某小食店
内，以该店抢走其他店铺生意为借口，以破坏经
营为由相威胁，向店主谢先生索要 50000元或每
月支付 1000元，期间以喷洒“辣椒水”方式赶走
店内顾客进行威胁，在顾某春等离开后，谢先生
报了警。

2018年3月22日晚上11时许，顾某春、李某
臻伙同“老朝”等人（均另案处理）来到沙溪南路某
牛肉粉店内，以破坏经营为由相威胁，向被害人刘
飞索要5000元。遭拒后，李某臻等人于次日凌晨2
时许，用石头将该店铺玻璃墙、玻璃门砸烂。

2018年4月，两名涉案人员先后落网，今年1
月11日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法院审理查明，顾
某春还曾参与一起故意伤害案。法院审理认为，顾
某春结伙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轻伤；又结伙
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他的行为已分别构
成故意伤害罪、敲诈勒索罪；李某臻结伙敲诈勒索
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已构成敲诈勒索罪。

近日，法院结合案情对两人作出上述判罚。
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文明的定义很大，落点很小。当市民在一桩桩小事里躬体力行，躬行实践，文明便会如细雨般，润物细无声。

由媒体组织票选，发动市民广泛参与的“中山市民文明公约全民征集活动”昨日画上句号。近20万市民代表选定了“友善待人不

冷漠”“诚实守信不欺诈”“禁烟区域不吸烟”等“12不”作为《中山市民文明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表达了这座城市的文明新期待。

昨日下午，中山网网络问政平台“热点对话”栏目邀请了我市社科专家、居民代表、媒体代表、学生代表共话文明公约。大家普遍认

为，“公约”反映的是身边事，十分接地气，但要践行好“公约”，让“公约”里的愿景成为现实，仍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人人参与。

●微捐助已成中山人的“慈善新风”
今年 4月实施的《中山市慈善事

业促进办法》中提到，“要鼓励发展资
助型慈善基金会，引导成立企业基金
会、家族基金会、社区基金会等各类慈
善基金会，促进中山慈善事业健康发
展。”市慈善总会在2017年6月探索微
基金挂靠业务，个人一次性捐赠 1000
元以上，单位（团体）一次性捐赠 3000
元以上，即可冠名成立微基金，并通过
微信公众号“慈善中山”筹款，共享市

慈善总会的公信力，帮助个人或团体
实现公益梦。

截至昨日，已有62个组织或个人
先后发起自己的微基金。

神湾镇的外来工杨家富 2012年
受到同事患上癌症的触动，成立了草
根性质的扶贫助困救援小组，帮助同
样生活陷入困境的人。此后他的救援
小组在他带领下成立神采飞扬志愿者
（义工）服务队，开展许多慰问孤寡、扶
贫助学的社区活动，在神湾镇声名鹊

起，他组织的公益帮扶总能一呼百应。
之前，他一直比较苦恼善款收支

问题。队伍都是志愿者，放在谁的个人
账户上都有道德风险。“还好有微基
金。”杨家富在 2017年开通了神彩飞
扬公益慈善基金。先后发起了《湛江少
女的泣血求助，大家帮帮她完成大学
梦》《紧急！居住在神湾的一对夫妻严
重烧伤，目前还在 ICU》《书画春联义
卖助学活动》等多个项目。通过热心市
民在微信朋友圈的热情转发并捐款，

该基金累计募得善款29.58万元。
“事实上，微基金通过朋友圈转发

后，撬动了微捐助，已成为中山市民行
善的新风尚。”市慈善总会副会长、秘
书长罗东介绍，除了神彩飞扬公益慈
善基金，龙环乡村振兴微基金、消防公
益救助微基金、市人民医院慈爱基金
都是近期“网红”微基金。

●部分“僵尸基金”仍需激活
“11.1万人参与，善款 1594万元，

每人每次的捐款可能只捐 100多元。
捐款虽小，但凝聚的是市民对不同领
域公益事业的认可。”市慈善总会秘书
处工作人员何炎红告诉记者，比起部
分大企业捐款的大收大支。62个微基
金的善款收支管理占据了市慈善总会
的大部分工作，也留下许多温馨的剪
影。以最近的刘蓉蓉慈育教学基金为

例，3-6个志愿者每天加班加点审核
受助者的家庭资料，也帮助了一批贫
困学子。“很多学生反馈，我们不止是
发放助学款，每年的问候和慰问都让
他们很温暖。”说起几个帮扶对象，何
炎红的眼眶红了。

然而，62个微基金并非每个的效果
都能如此亮眼。记者从“慈善中山”公众
号看到，部分微基金只有开通时的启动
资金入账记录，没有任何支出痕迹。

“多个微基金的成功告诉我们，中
山人不乏善心，缺乏的是好的项目和
平台。”罗东说，部分微基金发起人的
财务仍不够规范，有的缺乏项目策划
能力，部分微基金缺乏专门的管理人
员，是下一步微基金整治的重点方向。

“必要时，我们将组织工作人员为他们
策划公益项目，将沉寂的善款用起来，
消除僵尸微基金。”本报记者 徐钧钻

微捐助汇集大爱心
我市62个组织或个人成立微基金挂靠市慈善总会，为医疗救助扶贫助学等筹款近1600万元

5月14日上午9时，市慈善总会秘书处成了“刘蓉蓉慈育教学基金申报资料处”临时办公点，不时

有市民前来递交材料。让志愿者想不到的是，一对受助多年的低收入家庭母女，拿着自己种植的神湾菠

萝，特地前往慰问。工作人员说，这是62个冠名微基金开展救助以来又一个温馨剪影。从启动微基金挂

靠以来，62个微基金上线慈善项目515个，涉及扶贫助学、医疗救助、助残助困等，发动11.1万人参与

捐赠，募集善款近1594万元，广泛激发了市民的爱心。

《中山市民文明公约》出炉引热议

文明公约 一座城市的新期待

《中山市民文明公约》
友善待人不冷漠 诚实守信不欺诈

禁烟区域不吸烟 公共场所不喧哗

节俭用餐不浪费 爱护公物不损坏

行车礼让不抢道 有序排队不争抢

车窗楼上不抛物 垃圾分类不乱扔

遛狗拴绳不留便 文明施工不扰民

文/本报记者 徐钧钻 见习记者 王欣琳 图/本报记者 黎旭升

●市民公约市民定
20万市民参与票选
市民文明公约是市民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行
为规范和准则，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和
城市文明程度，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的
重要载体。许多文明城市都制订颁布
市民文明公约。我市曾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制订过“市民公约”，然而随
着中山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不少新
事物。市民呼唤新的城市文明公约反
映社会气质的最新变化。

活动由市文明委委托中山报业
传媒旗下各媒体及南方日报中山观
察旗下新媒体等进行征集，开通投稿
渠道窗口，通过网络邮箱、微信、手机
APP、网站、邮寄信件的方式广泛进
行征集，共接收 5000 多人次，合计
64176条信息。还邀请社科专家、记
者和市民群众参与市民公约信息整
理，将全民征集环节获取的6万多条
信息遴选合并成30条公约内容供市
民投票。一共有近 20万人次参与了
投票。最终票选产生市民文明公约
12条内容。

新鲜出炉的“公约”共 84字，采
用 12句格式整齐的语句呈现，便于
市民诵读。

●小切口大主题
形式易记

“这‘12不’的市民公约很接地
气，表达了市民对这座文明城市的新
期待。”不同城市的市民制订的文明
公约自然是反映不同城市的社会气
质。对中山市民选出的文明公约，市
文明办主任彭晓新评价说，《中山市
民文明公约》呈现了三个特点：

一是小切口大主题。12条文明
公约都是从市民身边的小事出发，对
准市民一个个不文明小陋习，又抓住
了社会治理、城市文明这一大主题。

二是内容“新”追求“高”。过去城
市文明程度较低时我们的约定都是

“不要乱扔垃圾”，而如今中山市民已
在期待做好“垃圾分类”“文明养宠”，

“公约”客观地反映了中山市的文明
程度已站在比较高的起点上，有了新
的追求。

三是形式“活”容易记。在表述
上，采取七字一句“12不”的形式，有
亲切感，便于市民口口相传。

然而，选出中山市民文明公约
仅仅是第一步。如何将“公约”入脑
入心，落实在行动上？彭晓新建议，
首先要加大宣传，通过有针对性、分
众化、对象化的传播,以群众喜闻乐
见的形式让文明公约做到家喻户
晓；要动员广大的社会组织行业协
会、社区、村落、小区围绕自己的行
业特点和区域特点，倡导并制定行
业公约、村规民约、邻里公约、小区
公约。还要通过文明餐桌、文明交
通、文明旅游等主题行动，真正做到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每个城市为实现社会善治都
有一篮子的办法，制定文明公约是
其中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匡和平
认为，社会治理归根到底是人的治
理。人有规矩，社会才能规范，社会
治理才能够实现秩序化。文明公约
作为一种实现社会善治的有效方

式，归根到底是一种契约行为。是一
定时空下，一定的区域内，市民对若
干社会规范的一种契约认同。

匡和平不担心文明公约的落地
问题，他认为，正因为文明公约是通过
大家广泛认同，并形成共识产生的，公
约天然具有约束力。“当你不遵守时会

感到羞耻，而当别人不遵守时，旁边的
人会第一时间指出并批评。”

匡和平认为，文明公约同时是随
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市民的文
明程度的提高而迭代。“当一个社会还
无法温饱的时候，它的文明公约往往
是低层次。而当一个城市发展到一定

程度，需要约束的不文明行为又会发
生改变。”匡和平期待，当今天的中山市
民文明公约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变成
现实后，市民又可以通过同样方式制
订新的文明公约，通过文明公约的更
新迭代“约”出一个光明的愿景，“约”出
一座文明程度更高的文明城市。

石岐区仙湖社区居民李燕珍是
土生土长的石岐人，作为当年参与中
山“市民文明公约”全民征集活动启
动仪式的居民代表，也是参与公约征
集的热心市民，李燕珍对于12条中
山市民文明公约的发布感到十分欣
喜，“《中山市民文明公约》很接地气、

容易记住，所提的内容都针对生活中
常见的现象，大多反映出居民的基本
诉求，将存在的不文明行为用规范化
的方式约束，不仅让市民有了言行举
止的文明规范，还让文明的意识渐渐
在心中生根，让‘公约’变成一种共同
遵守的文明指引。”

在《中山市民文明公约》的12条
公约中，李燕珍对“友善待人”印象
最深刻，几年前的一场车祸让她更
加体会到“友善”的意义。“我曾被车
撞倒在地，是一群素不相识的市民
好心相救才脱离险境。”在征集阶
段，她毫不犹豫投票支持了‘友善待

人’这一条，“我认为友善是最基础
的文明品质，它包括有爱心、善心、
善意，做到了友善，很多人与人之间
的摩擦误会都会迎刃而解，不文明
行为也会减少，社会会变得和谐温
暖。”而有了其他的条约，文明更是
有了更多具体的表现和细节。

“看到刚发布的《中山市民文明
公约》，让我感慨现在的人们注重人
际交往时的分寸感和界限感，以及
整个社会对规则和秩序的重视。”庄
越之分享了一个他所观察的令人欣
喜的社会变化，“从前面对插队行
为，大家往往敢怒不敢言，但现在遇
到插队现象，总有人会出面制止这

种不文明行为，大家心中有了规则
意识。”

在庄越之看来，《中山市民文
明公约》的出台紧扣当下热点问
题，有的放矢，如文明养犬问题，
从口头呼吁到公约条文，逐步建
立起一种社会规范，是一种无形
的道德约束，潜移默化地影响人

们的行为，从而形成一股有形的
文明力量。然而作为媒体人，庄越
之认为，让文明公约的影响力更
深 远 地 蔓 延 ，需 要 有 效 的 宣 传 ，

“例如具体条约可结合具体情境
宣传，小区可着重宣传文明养犬、
垃圾分类、爱护公物等，街道可宣
传文明行车等方面，这样有针对

性的宣传可能更让人印象深刻，
有意识地遵守。”

对于文明公约的作用，庄越之
还有另一个期待：“我觉得文明公约
还可以在互联网领域做一些延伸和
拓展，比如针对社交平台的文明用
语、虚假信息传播等，对上网行为也
做个提醒和规范”。

在《中山市民文明公约》的发布
现场，来自东区雍景园小学六年级
学生黄瀚仪是最小的观众，但说起
文明言行和文明公约，她有着独特
的见解，“我看到公约内容几乎都是
我生活中常遇到的，或者老师家长
常说起的一些教导，看着很亲切很

熟悉，而且都是身边小事，只要大家
都放心上，遵守起来并不难。”黄瀚
仪成绩优异，在班上名列前茅，同时
也十分守规矩、懂分寸明是非，“在
学校里，我若看到同学不遵守规则，
例如大声喧哗、破坏公物、走廊打闹
等，我都会去制止，劝说他们守规

则。”
黄瀚仪与父母在一起时也表

现得很文明，“我们一家出去吃饭，
我会提醒爸妈点菜别点太多，不能
浪费食物，自驾游时我会提醒爸妈
文明出行不抢道等等，平时我也会
主动和他人打招呼，因为我觉得礼

貌友善待人很重要。”
能参与文明公约的发布直播，

黄瀚仪很兴奋，也想尽快与同学们
分享文明公约的内容，“我回去后会
和班里同学交流，也希望能通过学
校里的课后活动让老师同学家长一
起交流。”

“文明公约”大家谈
中山市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匡和平： ●文明公约“约”出光明未来

居民代表“中国好人”李燕珍： ●让文明习惯有了更多细节

媒体代表庄越之： ●无形的道德约束 有形的文明力量

中山市东区雍景园小学学生黄瀚仪： ●人人主动监督才能发挥公约作用

5月15日，中山网网络问政平台“热
点对话”栏目邀请我市社科专家、居民
代表、媒体代表共话文明公约。


